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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6民初6997号
郑国兰：本院受理原告葛维良诉被告郑国兰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归还借款本
金400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同期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的四倍计算逾期利息至款清
之日至；二、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损失3000元；三、
判令被告负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22年11月25日上午9：00在本院上泗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3550号

杨阿勇：本院受理原告孙传军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6民
初35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687号

徐顺龙:本院受理的原告信远融资租赁（浙江)有限
公司与被告卢彦军、徐顺龙、天津腾驰货物运输有限公
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
1687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
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738号

徐火林:原告蔡文虎诉被告徐火林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08民初
27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001号

魏凌峰:本院受理的原告刘一杰与被告魏凌峰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3001号]。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未
领取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之日起
或者公告期满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142号

浙江趣点智云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江
苏腾云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趣点智云科技
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
3142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如本服本判决，可在送达
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584号

杨海: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志军与被告杨海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3584号]。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未领取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之
日起或者公告期满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793号

楚尊信:本院受理的原告易志佳与被告楚尊信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送达之日起或者公告
期届满次日起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2月8日9
时在浦沿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未到
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294号

王文娟:本院受理原告李玉花诉被告王文娟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本案于2022年11月29日9时2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开
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未到的,将依法缺
席审判。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841号

李强、甘飘：本院审理的原告陈玉燕与被告李强、
甘飘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
841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2189号

杭州赫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天巡旅行社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赫诚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杭州九商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包光辉、胡国民、段湘
清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被告杭州九商教育咨询
有限公司不服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22）
浙0111民初2189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递交了民事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2189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浙
江天巡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起诉，或驳回对杭州九商
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诉
讼费用由杭州赫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浙江天巡旅
行社有限公司分别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上诉状及副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前来本院领
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3884号

余胜平（浙江省淳安县大墅镇孙家畈村孙家畈79
号）：本院受理原告刘承雄与被告余胜平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111民初38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余
胜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承雄款项6400
元。二、余胜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承雄
支出的公告费650元。本案受理费50元，由余胜平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果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2793号

毛瑞豪：原告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邓小锋数码产
品商行诉被告毛瑞豪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14民初2793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1.被告毛瑞豪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邓小锋数
码产品商行电脑主机1台（配置：CPUi39100F、显卡
960、主板H310、运行内存16G、硬盘240G），并支付
原告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邓小锋数码产品商行电脑
主机使用费（自2021年12月9日起至返还之日止，
按照300元/月计算）；若被告毛瑞豪不能返还上述电
脑主机，则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邓小锋数码产品商行电脑折价
款2400元；2.被告毛瑞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邓小锋数码产品商
行公告费650元；3.驳回原告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邓
小锋数码产品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
被告毛瑞豪负担。被告毛瑞豪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2958号之一

邢恒兴（公民身份号码33012219540410001X）：
原告许梅贞与被告邢恒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22民初
295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邢恒兴返
还原告许梅贞借款80000元，并支付按同期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2年8月11日起计算至借款还
清之日止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被告邢恒兴支付原告许梅贞公告费650元，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被告邢恒兴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7民初2943号

俞林彬：本院受理（2022）浙0127民初2943号原
告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本案由
审判员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23日上午9时在本院
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并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296号

王建成：本院受理原告崔世兵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浙0205民初329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慈城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1370号

贾咪咪、林辉：本院受理原告李红兰诉被告贾咪
咪、林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2022）浙0205民
初1370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2893号

陆万留：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名宣贸易有限公司诉
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2）浙0205民初289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2934号

刘鑫：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名宣贸易有限公司诉你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2）浙0205民初293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
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8974号

姜干伟：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分公司与姜干伟、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

溪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当事
人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6日14:00
在本院石碶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8970号

江民家、严华明：江世锋与江民家、严华明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
年12月14日9:00在本院石碶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1377号

温州市宏坤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琳
琅供应链有限公司与被告裴洪坤、秦伟、温州市宏坤商
贸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向你方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独任审理
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1
日9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2332号

徐伟：本院受理原告孟状状与被告徐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徐伟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防范虚假诉讼告知书、
自动履行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
书、开庭传票、小额转普通裁定书、一审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告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2日9时00分在宁波市
鄞州区人民法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1036号

陈玉喜（公民身份号码：341226*********917）：
本院受理的原告曹杰友与被告陈玉喜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邮寄等方式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
民商事诉讼须知、虚假诉讼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通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30日9时00分
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3585号

杨琦：本院受理原告和盈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
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
民初3585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提出上诉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7341号

陈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
73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单各一份，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7341号

李文博：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
73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单各一份，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435号

曹加伟：本院受理原告齐维种诉你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12民初44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结
算通知单各一份，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2160号

周堂火：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瞻歧洪鑫建材
商行与被告周堂火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须知、转
普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次日起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1月29日
08时45分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1365号

刘康：本院受理原告厦门趣店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宁波分公司与被告刘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小额诉讼程序通知书、小额诉讼须知、自动履行
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通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29日10时00分

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3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427号

郑先强：原告袁栋与被告郑先强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12民初44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111号

蔡成勇（公民身份号码：5227241997****
1833）：本院受理原告刘哲明与被告蔡成勇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4111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蔡成勇应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刘哲明借款14000元。如果被
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
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
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
150元，由被告蔡成勇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902号

袁风林（公民身份号码：3424231973****
5879）：本院受理原告吴广付与被告袁风林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206民初39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袁风林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
日内支付原告吴广付租赁费及劳务费21000元。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
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2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975元，均由被告袁风林负担（公告费原告吴广付
已缴纳，由被告袁风林在履行义务时一并支付给
原告吴广付）。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903号

袁风林（公民身份号码：3424231973****
5879）：本院受理原告吴广付与被告袁风林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2）浙0206民初39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袁风林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归还原
告吴广付借款2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0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950元，由被告袁风林负担
（公告费原告吴广付已缴纳，由被告袁风林在履行义
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吴广付）。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177号

周顺宗(公民身份号码:5321241986****0713)、
周大前(公民身份号码：5321241938****0718)、张国
聪（公民身份号码：5321241958****0720）：本院受
理原告沈军与被告周顺宗、周大前、张国聪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们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3177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周顺宗应于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沈军借款7万元，
并支付利息（以7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21日起至
2020年8月19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此后按照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的四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被
告周大前、张国聪在继承周成炳遗产实际价值范围
内对上述第一项判决确定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本
案受理费253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3180元，由被
告周顺宗、周大前、张国聪负担（公告费原告已缴纳，
由各被告在履行上述第一、二项义务时一并支付）。
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1464号

晁慧琴、腾格斯：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
限公司与被告晁慧琴、腾格斯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经
审理终结。因你们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22)浙0211民初146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被告晁慧琴、腾格斯共同支付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
限公司代偿款75103.77元，并支付自2019年3月22
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75103.77元为基数按照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11元，由原告宁波市盛
和担保有限公司负担211元（已预交），被告晁慧
琴、腾格斯共同负担17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晁慧琴、
腾格斯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
接支付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公司。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1747号

芮华妮、张世豪：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
限公司与被告芮华妮、张世豪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经
审理终结。因你们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22)浙0211民初174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一、被告芮华妮支付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公司代
偿款7484.2元，并支付自2020年6月24日起至实际
履行日止以7484.2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
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被
告张世豪对被告芮华妮的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芮
华妮追偿;三、驳回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公司
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3元，由原告宁波市
盛和担保有限公司负担72元（已预交），被告芮华妮、
张世豪共同负担81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芮华妮、张世豪共
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原告
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2252号

花科、舟山市勇杰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花
科、舟山市勇杰贸易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舟山市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原
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于
2022年9月30日向本院申请撤回对你们的起诉，本院
已裁定予以准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2020号

尹杰（公民身份号码3702831987****5050）：本
院受理祝鸣泽与尹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你单
位）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强制执行若
干意见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28日14时
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5800号

曾文强:本院受理原告王召荣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5800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6917号

赵国栋：本院受理原告岑立辉与被告赵国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法律规定的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282民初691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本院
裁定如下：准许原告岑立辉撤诉。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逍林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6630号

吉林省祥汇贸易有限公司公主岭大岭分公司：原
告王高嵩与被告刘军、吉林省祥汇贸易有限公司公主
岭大岭分公司、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
春市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
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
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及法律文
书。原告诉请：判令被告一、二赔偿原告各项损失
共计283072.72元（详见赔偿清单）；二、判令被告
三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其中精神损
害抚慰金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赔付。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
于2022年11月28日08:40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